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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吴中生态环境局政府采购限额以下采
购项目招投标操作规范（修订）

为进一步规范局系统采购活动，提高工作效率和资金使用

效益，降低成本，预防腐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

规，在总结以往局系统实施采购活动经验的基础上，经局党组

研究同意，现就苏州市吴中生态环境局采购活动规定如下：

一、采购金额达到当年《政府采购目录》规定的起点金额

且在政府采购目录中的货物、服务、工程，必须实行政府采购，

并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规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执行；

二、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和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，但未

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必须严格按照《吴中区财政局印发

〈关于吴中区公开招标数额以下项目采用“单一来源”和“竞争

性磋商”方式政府采购有关问题〉的通知》（吴财购〔2018〕3

号）的要求严格执行；

三、未达到当年《政府采购目录》规定的起点金额的，达

到网上商城起点金额且在网上商城品目内的，均通过网上商城

采购，其中属于协议供货范围内的采用网上竞价方式采购；

四、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内金额在 50 万元（含）人民币以

上的货物类、服务类项目，应依法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；

（1）购买货物类项目：

采购金额在 10 万元（含）～50 万元人民币的项目，未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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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当年《政府采购目录》规定的起点金额的，达到网上商城起

点金额且在网上商城品目内的，均通过网上商城采购，其中属

于协议供货范围内的采用网上竞价方式采购；未达到当年《政

府采购目录》规定的起点金额的项目，且不在当年政府采购网

上商城品目内，参照政府采购的做法，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通过

社会标的形式招投标，在中国招标公共服务平台或吴中生态环

境局网站（区智慧环保网站 http://61.155.214.249:8003/）上按

规定进行公示，公告时间应不少于三天。通过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的招投标流程，确定最终中标单位。

采购金额在 10 万元以下的项目，且不在当年政府采购网

上商城品目内的，须经责任科室（部门）集体讨论，经分管局

长同意后，报局长审批；

（2）购买服务类、服务货物组合类项目：

采购金额在 10 万元（含）～50 万元人民币的项目，但尚

未达到当年《政府采购目录》规定的起点金额的项目，且不在

当年政府采购网上商城品目内，参照政府采购的做法，由责任

科室（部门）申报，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后，委托采购代理

机构通过社会标的形式招投标，在中国招标公共服务平台或吴

中 生 态 环 境 局 网 站 （ 区 智 慧 环 保 网 站

http://61.155.214.249:8003/）上按规定进行公示，公告时间应

不少于三天。通过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招投标流程，确定最终

中标单位；

采购金额在 10 万元以下的项目，须经责任科室（部门）

集体讨论，经分管局长同意后，报局长审批，并做好财务报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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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。

五、所有需招标采购项目，应由各科室与招标代理机构签

订《委托招标代理协议》，该协议经财务科、法宣科审核，并

填报《公平竞争审查表》由招标代理机构负责实施具体招标工

作，待项目招标结束后招标代理机构形成最终《采购汇总资料》，

采购部门和财务科各留一份存档。

六、本规定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,作为关于印发《苏

州市吴中生态环境局政府采购限额以下采购项目招投标操作

规范（修订）》的通知（吴环〔2021〕52 号）的补充，此前其

它与本通知精神不符的规定自动废止。今后市、区财政部门有

新规定按新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公平竞争审查表

2.合同合法性审查送审函



- 5 -

附件 1

公平竞争审查表

年 月 日

采购项目名称
是否涉及市场
主体经济活动

涉及行业领域 生态环境

实施

科室

名 称

联系人 电话

审查

机构

名 称

联系人 电话

征求意见情况

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

具体情况（时间、对象、意见反馈和采纳情况）：

（可附相关报告）

竞争影响评估

一、是否违反市场准入与退出标准 是/否

1.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

2.未经公平竞争授予经营者特许经营权

3.限定经营、购买、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

4.设置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或者具有行政审批性质的

事前备案程序

5.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、领域、业务设置审批

程序

二、是否违反商品要素自由流通标准 是/否

1.对外地和进口商品、服务实行歧视性价格或补贴政策

2.限制外地和进口商品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阻碍本地商

品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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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排斥或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

4.排斥限制或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

5.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设立的分支机构实行歧视性

待遇

三、是否违反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 是/否

1.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

2.将财政支出安排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

3.违法免除特定经营者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

4.违法要求经营者提供各类保证金或扣留经营者保证金

四、是否违反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 是/否

1.强制经营者从事《反垄断法》规定的垄断行为

2.违法披露或者要求经营者披露生产经营敏感信息

3.超越定价权限进行政府定价

4.违法干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服务价格水平

五、是否违反兜底条款 是/否

1.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减损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

务

2.违反《反垄断法》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政策措

施

是否违反相关

标准的结论
（如违反，请详细说明情况，可附相关报告）

实施科室

负责人意见

审查科室

意 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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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合同合法性审查送审函

合同名
称

编

号

合同标
的

（工程、货物或服务等）
金

额 （万元）

相对人

名称或姓名

地址（住址）

社会信用代码
（公民身份号

码）

法定代表
人
（负责

人）

合同有

关情况

（合同有关的情况、背景、可行性和风险论证情况以及需
要重点说明的问题）

送审材

料清单

序

号
材料名称 备注

1 合同文本草案

2
合同供应商的主体资格材料、资信调

查情况

3 合同有关情况说明、背景材料

4 可行性和风险论证情况

合

计

送审部门： 接收部门：

送 审 人： 接 收 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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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1.合同有关情况说明、背景材料包含委托代理协议、采

购需求、采购品目和方式、采购文件、询问和质疑调查答复、

投诉举报答复等。

2.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由实施科室留存，一份由法宣科留存。

3.此表仅适用于以苏州市吴中生态环境局及下属单位名义签

订合同的合法性审查。


